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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文件：“安全保证” 

新西兰以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瑞典和南非等新议

程联盟成员国的名义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

议会议提交 
 
 

1. 导言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写明： 

“会议同意，五个核武器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作

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加强不扩散制度。会议吁请筹备委员会就此问题

向2005年审议大会作出建议。” 

1995年《核不扩散和裁军原则和目标》第8段写明： 

“注意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5年4月11日一致通过的第984(1995)号

决议，以及核武器国家关于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的声明，应考虑进一步步骤，

保证《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免遭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些步骤可以

采用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形式。” 

1990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草案虽然就整个文件而言并没有达成协议，

但在措辞上反映协商一致意见的第7段在“安全保证”标题之下写明： 

“会议确认需要可纳入一项有国际约束力的文书的有效国际安排，保证

《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免遭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缔结规定这种安排

的国际文书将加强《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的安全，并为其他无核武器国

家加入《条约》提供进一步的激励，包括尚未加入《条约》的所有核武器国

家参加该文书有助于确保最大限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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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在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的咨询意见

中一致决定： 

“习惯国际法或协定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明确规定允许以核武器进行威

胁或使用核武器”，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而且不符合第

五十一条各项条件以核武器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均为非法。” 

2. 视角 
 

所需处理的问题在于，为《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有法律约束

力的安全保证，以此兑现对因加入《条约》而自愿放弃核武器选择的缔约国的承

诺。在《不扩散条约》框架内而不是在某种其他论坛上就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

证进行谈判，将十分有利于《条约》缔约国，并将被视为对仍未加入《不扩散条

约》的国家的一种激励。理应得到安全保证的国家是放弃核武器选择的国家，而

不是仍然不肯放弃这种选择的国家。这种保证将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确立《不扩

散条约》的作用并使之无限期延续。 

3. 《不扩散条约》背景下的安全保证 
 

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包括： 

- 确定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 

- 确定这种安全保证的受益对象； 

- 所提供的安全保证的性质和范围； 

- 需纳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文书的要点；以及 

- 提供这种安全保证的形式是什么。 

4. 确定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 
 

只有核武器国家才能够提供安全保证，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够合法地拥有核武

器，从而有能力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九条第(3)项

指明并界定，核武器国家是指“于1967年1月1日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

爆炸器械的国家。” 

5. 认定安全保证的受益方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984(1995)号决议确认，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有根据《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得到安全保证的合法权益。每一个核武器国家就安全保证问题

发表的声明(S/1995/261、S/1995/262、S/1995/263、S/1995/264、S/1995/265)

又进一步确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无核武器缔约国的这一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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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提供的安全保证的性质和范围 
 

安全保证分为消极保证和积极保证。消极安全保证是，核武器国家保证不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积极安全保证是，保证按照《联合国宪章》向受到核武器

侵略行为的受害国家或向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目标提供援助。 

但是，这方面的一个复杂因素是，所有无核武器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许多无核武器缔约国是一些安全安排/同盟的成员，而此种

安排/同盟依靠的是核武器国家的核能力，以此作为其防务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这一原因，在一些核武器国家(法国、俄罗斯、联合王国、美国)关于安全保

证的上述声明中，对这方面的保证做了限定，将以下情况排除在保证的范围之外：

与核武器国家联合或结盟的无核武器国家实施或支持对于某个核武器国家的领

土、武装力量或其他部队、其同盟或这个核武器国家对之作出了安全保证的某个

国家的入侵或任何其他攻击。 

有些核武器国家(联合王国、美国)的1995年安全保证声明中包含的另一项限

定是，所提供的此种保证强调，如果任何受益方严重违反自己在《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之下的不扩散核武器义务和裁军义务，此种保证将被视为不适用。对此的

假设是，这里提到的严重违反，指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违

背该项条约，试图获取或研制核武器。 

在谈判关于安全保证的任何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

素。如果将这类内容纳入协议，就会意味着，虽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所有

无核武器缔约国都是安全保证的受益方，但这类保证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限制。 

7. 关于安全保证的一项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需要收列的内容 
 

除其他外，一项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需要纳入下列内容： 

- 于安全保证的一般声明，此类保证是这项文书的主题事项。 

- 定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 

- 定安全保证的受益国。 

- 于文书中提供的安全保证所作的任何限定。 

- 关于安全理事会在安全保证的受益国受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或遭受使

用核武器时必须采取的行动的规定。 

8. 提供安全保证的形式 
 

应当在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中提供安全保证，其形式既可以是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结合而另外达成的一项协定，也可以是该条约的一项议

定书。有些方面提出，核武器国家发表的声明就足够了，或者以为只应就无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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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区作出此种保证。这类观点是不正确的。不谋求核武器的基本保证是在《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之下作出的，因此，安全保证也应当与这项条约相结合，或者作

为这项条约的一部分。 

9. [议定书][协定]草案 
 

本文件附有一份[议定书][协定]草案，用以表明如何在考虑到本文内容的同

时拟订安全保证。附上这一草案的理解是，任何此种[议定书][协定]都必须经过

紧张和周密的谈判，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需要就此种谈判达成

协商一致意见。因此，进一步的理解是，如果将这一案文看作是开展进一步工作

的可能基础，所有缔约国就都可以保留和行使提出提案以改动和增减这一案文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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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禁止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议定书][协议]草案 
 
 

  序言 
 
 

本[议定书][协议]缔约国， 

同时也是1968年7月1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供签署的《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下称“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深信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和消除核战争危险、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和平利用

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着重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对这些努力至关重要，(摘自安理会第984(1995)号决议) 

考虑到无核武器国家的合理关切，即在它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同

时，应当采取进一步的适当措施确保其安全，(摘自安理会第984(1995)号决议) 

同意五个核武器国家对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安

全保证加强核不扩散制度,(摘自不扩散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安全保证的合法利益，

(摘自安理会第984(1995)号决议) 

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体缔约国都必须充分履行其所有义务，(摘自

UNSCR984(1995)) 

还重申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及必须全面落实和实现其所有规定， 

进一步重申，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负责审议不遵守原子能机

构保障协定的案件，(原子能机构规约) 

重申彻底消除核武器是免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真正保障，(摘自

不扩散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 

回顾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明

确承诺实现完全消除其核武库，最终实现所有缔约国在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下承诺

实现的核裁军，(摘自不扩散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 

决定并商定如下： 

第一条 

1. 不扩散条约第九条第3款界定的本[议定书][协议]核武器缔约国承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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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2. 本[议定书][协议]缔约国承诺，单独或集体地采取适当措施，对受害于

使用核武器的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的政治、军事、技术、医疗、科学或人

道主义援助要求作出反应。(摘自安理会第984(1995)号决议) 

第二条 

1. 本[议定书][协议]第一条第1款规定的安全保证由不扩散条约第九条第

3款界定的核武器缔约国提供。 

2. 接受第一条第1款所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为遵守其在不扩散条约第二条

之下义务的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摘自1995年4月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

声明) 

3. 如果出现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国家与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或联盟对核

武器国家领土、其武装部队或其他部队、其盟国或其对之作出安全承诺的国家实

施或支持的入侵或任何其他武装攻击的情况，按照第一条第1款提供的安全保证

即停止适用。(摘自1995 年4 月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声明) 

第三条 

1. 本[议定书][协议]缔约国承诺，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与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合作。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采取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措施，制

止这种行动。(摘自安理会第984(1995)号决议) 

第四条 

1. 本[议定书][协议]应当签署并对不扩散条约任何缔约国开放供签署。本

[议定书][协议]应经过批准。 

2. 本[议定书][协议]应从缔约国交存批准书之日起对其生效。 

3. 本[议定书][协议]无限期有效，只要不扩散条约有效，本[议定书][协

议]即有效。 

4. 不得对本[议定书][协议]作出保留。 

5. 缔约国提议对本[议定书][协议]的任何修订均应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八

条第1款和第2款的程序为之。 

6. 本[议定书][协议]每一缔约国得行使国家主权，有权根据不扩散条约第

十条第1款退出本[议定书][协议]。 

7. 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应审查本[议定书][协议]的运作情况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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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1. 本[议定书][协议]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解释为限制或减损

任何国家根据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其他协定或条约所负的义务。 

第六条 

1. 本[议定书][协议]的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中文文本具有同等

效力；应保存在不扩散条约各保存国政府的档案库内。各保存国政府应将正式核

证的本[议定书][协议]副本分送各签署国政府。 

2.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协议]上签字，以资证明。 

3. ……年…月…日订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一式三份。 

 

 


